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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簡介】 

本書想透過比較研究和觀察,對西方傳統的國家發展和現代化理論進行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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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序】 

◎自序 

這本書共分五編。前四編是國家發展與現代化的個案研究或區域研 



究；這些個案研究或區域研究涉及的範圍，包含歐美國家、亞洲國家、拉 

美世界國家、和泛伊斯蘭世界國家；在這裡，有些世界的聲音被迴避了， 

有些文明的觀點被停止了，有些國家的改革被漠視了。我之所以如此安 

排，就是想透過比較研究和觀察，對西方傳統的國家發展和現代化理論進 

行反省。就各國家和各文明的發展歷程來看，借用馬克吐溫的話來說，歷 

史雖然不是簡單地重複，但常常壓著相同的韻腳前行。以是之故，第五編 

發展理論路徑篇，也就自然而然地緊隨在前四篇之後了。 

首先讓我先來談談第五篇理論路徑篇的內容。這一篇實際上可分成 

前後兩部分。第一部分是理論創新，第二部分是理論反省。前者由本篇 

的前三章所構成，後者由本篇的後兩章所構成。在理論創新那部分中， 

我嘗試把人類視為某種生物性實體而非人類自身，去建構國家發展理論 

新視角的可能性。在理論反省部分中，我則與傳統西方的國家發展與現 

代化進行了若干對話；在那裡，我隱隱約約看到若干西方國家在其現代 

化之後，從自信演變成傲慢、甚至輕蔑而洋洋自得的過程，這使她們所 

標榜的自由民主等普世價值變得像避雷針一般，開始匯集南方國家隆隆 

的不滿。事實上，就某些南方國家來說，日日夜夜總要面對著孩子的挨 

餓受凍，那些國家的當務之急當然是，凍餓者必先衣著之、飽食之。病 

死者必先療治之、安葬之，對她們來說，那個時候哪有閒情逸致、奢求 

自由和民主。 

這本書終於面世了。它是我個人在中國文化大學國家發展與中國大陸 



研究所那個教席的工作成果。它之所以能夠面世，我必須感謝中國文化大 

學和我的同事們；如果沒有這個學校所建構的教學平臺，如果沒有這個研 

究所提供的師生對話，如果沒有中國文化質樸剛毅精神的朝夕與共，這本 

書是不可能完成的。此外，我的家人提供了一個溫馨的家庭氛圍，這也至 

關重要。對此，個人的感懷實在難以言宣。 

誠如前言，國家發展與現代化這本書是我過去十年來的教學成果。 

在編輯本書時，我的心情是複雜的，一方面猶兮若畏輿論、豫兮若臨滑 

倒，那心情是對個人學術能力不足的誠惶誠恐；另一方面卻有種來自心 

底的聲音委婉而深沉，那是對國家的難以度量的關切、對民族一種難以 

忘懷的情感。總地來說，後者壓過了前者，最終我掃除了猶豫和惶恐； 

其結果就是，我希望，在國家發展的道路上自己不要遲到，在民族復興 

的道路上自己不要缺席。我認為，縱觀西方國家五百多年的國家發展與 

現代化道路，中華民族復興的大道，可以向西方學習，也應該向西方學 

習，但卻不必照搬她們的經驗，而將中國自身的優秀底蘊棄如敝屣。 

因此之故，我把這本書書名的「國」字加以改寫，來表達我的心思。 

那就是，我把「國」字的西方之門打開，並把那片門板移植到東方門牆之 

旁，以作為借鏡。我的想法是，在國家發展與現代化道路上，把西方文明 

的精華融入到中華文化中，應該是比較合適的道路。如果不是這樣，反而 

關起門來在自己的藩籬內大搞文化沙文主義，最終恐將自剪頭髮一般，其 

結果常常是一塌糊塗。我以為，只要抓對信念，國家就不會衰落，只要走 



對道路，民族就不會衰亡。那是一條漫漫長路。是為序。 

中國文化大學教授 李炳南 

2024 年6 月10 日端午節 

於臺北木柵自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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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讀】 

◎英國政經發展史批判 

經考證，語言學家可以正確地推測英語起源於歐洲的西北部，並從那裡散播到世界其他

地區；而盎格魯撒克遜人大約在公元第 5 世紀到第 6 世紀之間侵入英格蘭，同時把英

語帶到那裡。1 這就是近代英國的源起。其實，在英國人到來之前，羅馬帝國早在西元

二世紀上半葉後就完全統治了英格蘭地區；那時候，羅馬帝國皇帝哈德良（西元 117 年

8 月 9 日‒138 年 7 月 10 日）就在英格蘭和蘇格蘭之間營建了“哈德良城牆”以防禦

皮克特人和蘇格蘭人（當時叫做“卡雷多尼亞”人：Caledonian）而留下了不朽的聲名。

2 

一、經濟決定著政治的發展 

( 一) 1348-1349 年間，英國因黑死病，所喪失人口約 1/4 至 1/3，勞動力 

嚴重缺乏。其結果是，以農奴為基礎的封建制度無法維持下去。 

( 二) 工業革命發生，商業都市興起，中產階級力量日興。其結果是，選舉權被迫開放，

國會議席選區被迫調整（若干腐市『rotten borough』及袋中選區『pocket borough』被迫

取消），政黨亦由國會朋黨《領袖及其追隨的成員》，被迫演變成貫通國會內外的群眾

組織。 

( 三) 17 世紀後，英國皇室創建了一種全新型的組織“特許經營企業”，這種組織能夠

在全球範圍內開展貿易；還創建了一隻強大的海軍，甚至利用了海盜的支持，來協助它

們向全球各地擴張。3 西元 1600 年，英國首度成立東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

1608 年又成立倫敦維吉尼亞公司（Virginia Company of London），并授予該等公司軍

事外交和經商等大權，分別開拓亞洲和美洲的相關業務。4 我們可以，從東印度公司的

蘭開斯特船長的一段書信，看出當年他們拓荒性的擴張精神： 

我無法告訴你究竟該到哪裡尋找我， 

因為我總是活在風與海的繾綣裡。 

那些行政性公司，對後來數百年大英帝國的發展，乃至今日大英國協(British 

Commonwealth) 的機制，有著莫大的影響。其實，文官制度的採用也是東印度公司率先

採用卓具成效後，才漸漸成為英國憲政制度的一環。由此可知，行政性公司這種創新性

制度，對國家發展的貢獻，是難以衡量的。 

二、宗教是最重要的政治要素 

( 一) 自 16 世紀初期亨利八世以降，特別是 1593 年信奉英國國教的伊莉莎白女王打敗

天主教國家‒ 西班牙的無敵艦隊以後，英國國教(conformist) 與天主教間的宗教紛爭，

一直是英國政治安定或動盪的最主要原因。愛爾蘭的獨立出自於此，北愛爾蘭的紛擾亦

出自於此。伊莉莎白一世，堪稱是英國歷來最偉大的女王。 

( 二) 1701 年，關於王位繼承的法律，明定王位須由王室內的英國國教徒繼承。5 依照



該法，惟有 James I 的孫女 Sophia 的新教徒後裔，才可以繼承王位。這個法案如今還

在適用，可以說是宗教因素留在英國政經發展史上的烙印。精確地說英國國王不僅是國

家的元首，也是英國國教的領袖；不但如此，英國政府的官員也要宣誓支持國教，並以

此作為擔任公職的條件。6 此外，26 位英國國教教區主教及總主教，迄今仍為貴族院

當然議員；主教及總主教仍由英王任命。另外，坎特伯利大主教向來主持國家政治儀式，

且禁止褻瀆神明的法律，也僅止於保護基督教而已。7 由此可知，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

裡，在英國，其宗教地位是否平等，其宗教信仰是否自由，確有疑義。 

其實，直到 18 世紀，羅馬公教在英國仍舊受到禁止，上羅馬公教教堂﹑改宗羅馬公教

是一件嚴重的事情，根據當時英國的法律，英國人如果變成羅馬公教信徒，「會喪失公

民權，不能上大學，不能當律師，不能當公務員，甚至不能從軍」；8 以是之故，牛津

大學主要還是，訓練英國國教派教士的地方，當吉朋（《羅馬帝國衰亡史》的作者）在

牛津大學讀書期間，感染了羅馬公教的信仰時，他的父親竟然强迫他從牛津退學，並把

他送到瑞士的洛桑﹑去接受基督新教的改造。9 

( 三) 與國會同樣重要，教會是製造輿論的公共領域，統治的正當性立基於此。直到 1695 

年停止出版審查以後，媒體（報紙）才成為製造輿論的另一個源頭。這對了解英國這類

的基督教文明國家的政治文化，甚為重要，直至今日，民調顯示，英國國教派的信徒，

較多支持保守黨；非英國國教派信徒者，較多支持工黨或自由民主黨。我想再度強調的

是，英國國王繼承人的條件之一是，須為英國國教派的信徒。這種繼承制度無異向世界

宣告︰政治與宗教的分離是多麼的困難。西方國家所稱的政教分離，特別是基督宗教文

明的國家，指涉的是，中古歐洲時代，羅馬教廷的天主教，必須遠離國家政權，以便基

督新教徒所建立的民族國家有其自主性。當然，在這種政教分離制度下，基督新教對國

家的新介入形式，必須與中古歐洲時代羅馬教廷的天主教有所區別，否則，他們所倡導

的政教分離，就站不住腳了。那些新介入形式可以在路德教派﹑喀爾文教派﹑或長老教

會派，向世界各地推廣的過程中，看到他們背後的身影。 

許多亞非國家都吃過那種政教分離制度的苦果。那種新形式的政教分離，在歐洲帝國主

義擴張時期，轉而宣揚宗教信仰自由，以便該等教派到被殖民地區，宣揚彼等的教義主

張，并堂而皇之地借助彼等的國家暴力，打開那些被殖民地區的大門，於是亞非各地乃

隨炮而倒。現在，這種新形式的宗教分離運動，又以新面貌向阿拉伯世界挺進；背後的

主要力量分別是，歐美地區的基督新教。有人認為，冷戰（cold war）時期的世局，就

如同十字軍年代的宗教戰爭：多數人說，那是以美歐為首的資本主義，與以蘇聯為首的

共產主義的對抗；我則以為，那是以美歐為首的基督教民主意識形態，和以蘇聯為首的

無神論意識形態間的抗衡。 

三、法治的本質是通行法中的契約精神 

( 一) 契約（contract）的主體，在初期，是英王（統治者）與諸侯（被治者）兩方；其

後，演變成英王，諸侯及主教，與地主鄉紳三方；最後，再加入中產階級（平民）及中

下階層（勞工）成為第四方。 

( 二) 契約（contract）的客體，一為統治方的權力（power），特別是徵稅權及建軍權；

一為被治方的財產權（property）及人身自由權。依客體來看，契約的主要內容實為典

型的「權、錢交易」。 

( 三) 契約成立後，契約各方必須接受契約的管轄，此乃法治（rule of law）之原義，實



即『契約統治』之義。就這點而言，今日一般法政學者把「依法統治」之重點放在制約

統治方，顯然與「契約統治」之本義有別。 

( 四) 在英國政經史上，司法審判所依據的通行法（common law），最能體現契約統治

的精神。common 的語源，來自於法文的 commune，commune 意為社區或共同體；

common law 的原意，應該精確地表述為︰通行於社區庶民或共同體成員之間的法則。

在英國，不依庶民之間的通行法，人民之身體或財產不受侵犯。為此，普通法庭曾和國

會合作對英國王室進行長期抗爭。10 

特別重要的是，關涉到人身自由權的刑事審判，在最後決定是否有罪時，不由代表統治

方的法官，而由代表被治方的庶民代表 12 人所組成的陪審團，以絕對多數（最少 10 人

同意）作出決定；（庶民代表）陪審團決定有罪後，才轉由（統治方代表）法官，依照

通行法決定如何執行刑罰，定出刑罰的額度。這種制度安排，叫做契約統治。近年來，

特別是在加入歐盟以來，為了符合歐盟的相關規定，關於人民權利的保障，英國國會正

在快速地，用制定法的形式予以固定下來。 

四、英國司法制度的特點：普通法系 vs 大陸法系 

( 一) 英國國會為國家最高權威，即國會主權說也。故法院不能審查國會立法，不能宣

稱國會立法違憲而令其失效。11 

( 二) 就法律淵源來說，英、威兩地所實施的民刑法，主要來自高級法院已有的判例所

形成的普通法或通行法（common law）；一般稱為「法官造法」。這與大陸法系國家的

民刑法，主要依據立法機關的「制定法」（statute law），明顯不同。12 此外，所謂衡

平法（equity），是指當規範發生了始料未及的困難因而需要作出例外處理的情形。13 

( 三) 就訴訟案的處理方式上，英、威兩地採用：14 

1、 比較輕微的民刑訟案，均由基層治安法院（magistratés court）處理；治安法院的法

官主要係非法律專才的「平民治安法官」（lay magistratés），他們審案時，有具備法學

知識的書記（clerk）協助。那些治安法官多為地方賢達。大陸法系國家沒有這種基層治

安法官的審案制度。 

2、 比較重大的刑事案件審理時，均有陪審制度（The Jury）；被告究竟是否有罪，由

陪審團十二人中，以十人以上之同意，作出判決。陪審制度具有民主審判的意涵；但陪

審制度不為警界人士所歡迎。 

( 四) 在法官的遴用與培訓上，除治安法院法官外，專業法官都需自律師中遴用，因此

頗受律師的教養和社會背景影響。律師在英國，社會地位很高，他們大半數屬於倫敦的

四所律師團。15 我以為，英國法官的產生方式，來自於律師界，而非來自於國家考試。

這種產生方式有助於法官體察民情，有助於法官素質的提升，當然也有助於法官審判工

作的提升。 

( 五) 英國法系下，人民對政府的行政行為得向普通法院起訴；即行政訴訟並未與民刑

事訴訟嚴格分流。但大陸法系國家，行政訴訟須向特設的行政法院控訴。近年來，英國

已有行政裁判庭（administrative tribunals）的設置；不服初級裁判庭裁決者，得向高級

裁判庭上訴；不服高級裁判庭裁決者，得向上訴法院上訴。初級裁判庭即行政裁判庭；

高級裁判庭，即行政裁判上訴庭；兩者均在高等法院之下： 

由上可知，英國的行政訴訟制度在形成之中。16 以 2005-6 年為例，共有 70 所以上的

行政裁判庭，處理的案件共約 70 萬件；2006 年 4 月，已在「憲法事務部」中成立了「行



政裁判處」（The Tribunals Service）。17 

( 六) 關於司法審級體制，一般國家只有三級；英國卻有四級；即在「上訴法院」之上，

還有一級「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原即貴族院的「上訴委員會」；該會由十二位

法律貴族（Lords of law）的終身貴族所組成，依慣例，其中二人出自蘇格蘭，作為蘇格

蘭民事案件的最高上訴法院。貴族院上訴委員會每年處理不到二百件；「那些案件」都

是上訴法院或貴族院認可的案件。182005 年憲制改革法實施後最高法院成立，法律貴

族轉為該院最高法院法官，不再為貴族院之終身貴族成員。19 

( 七) 北愛爾蘭所行者，比較類似英、威兩區。蘇格蘭所行者，類似大陸法系，與英國

法系不同；主要法院為 sheriff court；刑事案件的終審法院為愛丁堡的「司法院」。20 

( 八) 自 1973 年英國加入歐盟以來，歐盟法律優先於英國法律；這成為英國法院從事

「司法審查」的依據。 

1、 凡涉及有關歐盟國家的法律爭訟，在上訴到最高法院時，必須同時申請歐洲法院裁

決。 

2、 在未上訴到最高法院的案件，下級法院在審判時亦可請求歐洲法院提供意見；如果

英國法律與歐盟法律明顯不同，則適用歐盟法律。21 

3、 在高等法院（high court） 之下， 已有許多行政裁判庭（administrative tribunals）

及行政裁判上訴庭（appeal tribunals），處理人民對公務機關的行政行為的控訴。22 

五、外來因素也是政治變遷的要素 

( 一) 在英國政治發展史上，羅馬教皇、法國、西班牙、德國、均曾扮演一定的角色。 

( 二) 其中尤以法國為最，這與英法兩國地理相比鄰有很大的關係。這種特殊關係， 在

法國大文豪大仲馬的「三劍客」（The Three Musketeers），或英國大文狄更斯的「雙城

計」（A Tale of Two Cities）中，都曾經做為小說的背景，而被生動的描述在讀者之前。 

( 三) 有人說：外來因素所導致的不確定性，是英國政治人物重視現實、重視協商的原

因，由此而形成一種溫和的政治文化，因此不尚革命式的劇烈變化。 

( 四) 外來因素，可以遠溯到 1337-1453 年間的英法百年戰爭，1527 年亨利第八創立英

國國教并與羅馬天主教廷分庭抗禮，及其後伊莉莎白女王與天主教國家西班牙的對抗。

其實，這就是近代英國這個民族國家的起源。英國這個「國家」的政經發展史始自於此。 

( 五) 1956 年蘇伊士運河危機後，英美兩國關係發生轉折；兩國爭奪勢力範圍的鬪爭公

開化、表面化；此後，在涉及共同利益的國際事務中，主導權就轉到美國霸權的手中了。 

六、菁英統治是英國政經過程的實像 

早期的英國，由王室和貴族主宰著主要的政治決策；其後，由議會上、下 兩院議員共

同決策；再演變為下議院（平民院）主其事；再演變成議會中內閣少數閣員主其事，實

則由內閣首相一人當家。有人用「王室政府、議會政府、內閣政府、首相政府」這四個

名詞，來概括這種精英統治的實情，可以說是相當到位。 

這種菁英統治的運作方式，也體現在國會政黨的運作方式上，每個政黨的後座議員率多

服從、尊重其前座議員的權威。因此有人（L. S. Amery）說，英國的政治，不是民治（by 

the people）政府；這種說法的確非常貼切地說明了英國菁英統治的實像。這就解釋了，

英國政經發展史上，為什麼較少採取公民投票（plebiscite）解決紛爭的原因；事實上，

連公民複決（referendum）也殊少被用。 

菁英統治的模式，也體現在二戰後她的後殖民治理方式上。舉例來說，二戰後英國殖民



政府重返馬來西亞，就是以當地的三大精英集團組成的聯盟為對象以談判相關的獨立事

宜；那三大集團是巫人統一組織（包含馬來貴族精英，英殖民馬來官僚，教師與記者）、

馬來亞華人公會（包含馬來亞華人政治和經濟精英）、以及馬來印度人組成的印度國民

大會黨；這三大族群所組成的“精英協商政治模式”，其實恰恰反映了英國殖民者的治

理模式。23 

英國並不實行僵硬的三權分立。議會可以制定它所希望的任何法律；且，在法律上，議

會立法不受任何司法審查。但，英國議會仍受選民的選擇﹑人民道德法﹑和歐盟立法之

約束，而不能無所顧忌。24 司法可以參與立法；下院可以改變法官裁決；上下兩院可

以共同請求女王，將高級法官解職等。25 英國以其獨特的方式，未把權力僵硬地分成

三部份，而是一定程度相互穿插又相互制約；即不完全分權、又不完全脫離分權，從而

實現了政府效率和政治穩定。英國往往是先有行動，而後有規則；既靈活，又穩定，深

具實用性；那是長期演變的產物，是「智慧與機會的結晶」。26 

歷史上，在政治經濟危機出現後，自由主義式的民主政治就曾大幅殞落，如 20 世紀 30 

年代極右的法西斯主義登台，就是最好的例子，21 世紀 20 年代末新冠肺炎，引發了全

球疫情危機，也導致美國民主政治的失靈。為什麼自由主義那時候會垮台？ 

以民主政治必須有以下幾個條件作為「砥柱」，才能運作故也：第一，政局穩定、選舉

能夠定期舉行、以產生公意承認的合法政府；第二，政府下的「斯民」（the people）之

間，要有相當程度的相容性；否則，民主選舉反而成為分化「斯民」的機器；第三，民

主政府無需太多的治理；否則，民主制度反而成為成本，而非效益；第四，治下必須富

裕繁榮，「斯民」都得分羹，否則「斯民」就難同舟共濟了。27 英國近代政經的發展，

與『濟貧法』關聯甚大；『濟貧法』與為數眾多的普羅大眾的利益，息息相關，是統治

階級收攏普羅大眾的工具；是故，所謂民主只是普羅階級的鴉片煙，實無民治可言。這

樣看來，自由主義的民主制度，並非普世適用的唯一選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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